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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发展，规范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认定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四川转型发展新动力的意见》（川委发〔2013〕13号）、《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科技支撑引领作用的意见》（巴委发〔2013〕19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以科技人员为主体，由科技人员领办和创办，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科学研究、研制、生产、销售，以科技成果商品化以及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和高新产品为主要内容，以市场为导向，实行“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知识密集型经济实体。
第二章  认定条件

第三条  达到以下条  件的，可申请认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
（一）在本市辖区内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二）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或者服务业务；
（三）职工人数原则上不超过500人；
（四）全年销售收入在3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在3亿元以下；
（五）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30%，或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六）近三年每年用于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不低于当年销售额的3%。
（七）企业在研究、开发、生产过程中，有良好的防治环境污染的措施和设备，“三废”排放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四条  已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创新型企业和通过省科技厅备案的中小企业，视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再重新认定。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五条  认定工作采用常年受理，集中认定的方式。
第六条  申请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的企业，应向企业注册地所在的县（区）科技局提交以下材料:（一）《巴中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申请书》；
（二）《企业科技人员名单表》；
（三）企业近2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证明材料（不足2年的按照实际经营年限计算）；
（四）企业近3年经审计的由知识产权、专有技术或先进知识产生的收入情况；
（五）其它材料，包括组织机构代码证、工商营业执照、知识产权、科技成果等证明材料。
第七条  县（区）科技局或经政府授权的机构对申报企业填报信息进行审查、审核并签署推荐意见，上报市科知局。
第八条  市科知局组织相关行业专家对申报企业进行评审。
第九条  市科知局对拟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后，联合签发认定文件。
第四章  认定企业管理

第十条  科技型中小企业实行“一年一报告，三年一复审”的动态管理方式。
（一）经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应当于每年4月底前填报上年度信息表，经县（区）科技局审核后，报市科知局备案。
（二）认定满3年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需要按本办法要求进行复审。企业应在期满前1个月提出复审申请，不提出复审申请或复审不合格的企业，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格将自动取消。
第十一条  认定通过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存在提供虚假信息、违法违规等行为的将取消资格，3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的认定申请。
第五章  扶持政策

第十二条  对新注册的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自认定之日起，3年内新增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地方留成部分按照50%的比例给予财政补助。
第十三条  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产品，经认定后根据其新增所得税和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50%以上、最高20万元财政补助。
第十四条  优先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资金、科技支撑计划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等科技项目。
第十五条  科技型中小企业可按政策规定享受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第十六条  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享受科技企业孵化器、工业技术研究院提供的创业、孵化和公共技术服务。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科知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